足球赛竞赛规则与办法
一、竞赛办法
1、执行中国足球协会颁布的国际足联《十一人制足球竞赛规则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比赛场次,对阵根据报名队抽签而定。参赛为10队，分别是资源勘查代表队、石油工程代表队、油气储运工程代表队、化学工程与工艺代表队、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代表队、过控装备与控制工程代表队、计算机系代表队、经济类联队、会计系代表队、俄语系代表队。
3、比赛中，决定名次的办法按足球规则中的规定执行。
4、所有比赛按照赛程表安排好的时间进行。若因不可抗拒的原因需要改变比赛时间，则由体育教研室商讨后决定。
5、各队队长抽签，分A、B组，进行小组赛，积分前两名出线进行淘汰赛。
6、淘汰赛阶段A组第一名与B组第二名进行比赛，B组第一名与A组第二名进行比赛,胜队争夺冠亚军，负队争夺季军。
二、竞赛规则
1、小组赛时间为60分钟，上下半场各30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。淘汰赛比赛为90分钟，上下半场各45分钟。
2、对红黄牌的规定：一张红牌罚款20元；罚款在各队交的保证金里扣除。若扣除后保证金低于50元则需立即补交满200元，否则不允许继续参加比赛。
3、淘汰赛每场比赛需决出胜负，如比赛时间内为平局则直接以互射球点球的办法决定胜负。小组赛排名方法：胜一场积3分，平一场积1分，输一场积0分；积分相同的球队名次先看胜负关系，若双方打平，净胜球多者排名靠前，净胜球相同者看两队进球数，进球数多者排名靠前，否则抽签决定名次。
4、每场比赛之前，对所有列入球队上场名单和替补名单的运动员进行资格检查，检查不合格的运动员不能参加比赛；
5、在每场比赛中，每队可报名上场运动员18名（其中一名为守门员），替补运动员7名，可从中替换3名，被替换下场的运动员不得重新被换上场；
6、比赛双方球队必须穿着颜色明显不同的服装（包括上衣、短裤、球袜；守门员上衣、短裤、球袜）并经裁判员认可；
7、比赛时队员所穿的球衣号码必须与该队员在报名表上的号码相符，不得更改、不得无号、不得重复，否则不予参赛；
8、如比赛进行当中遇恶劣天气无法继续进行，中断前的比赛有效，并予以封存，改日补打剩余时间比赛。
9、比赛弃权、罢赛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球队属比赛弃权：
（1）并非因不可抗拒的原因，未参加赛程规定的比赛；
（2）拒绝按照裁判员的要求，在5分钟内未恢复中断的比赛；
（3）有未报名、或未通过资格审查、或处在停赛期尚未被允许         参赛的运动员，代表该队参加了比赛；
（4）迟到15分钟以上未参与比赛。
（5） 如果比赛前任何一队队员少于8人或在比赛中队员被罚出场致使场内队员少于8人时，该场比赛队员少的队为弃权，对方3:0胜
（6）对弃权、罢赛的处理：
     一方球队比赛弃权判该队负，比分记为0:3；无正当理由弃权和罢赛的球队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并扣除保证金；
三、比赛纪律
1、累计黄牌两张者，停赛一场，红牌一张停赛一场并扣保证金20元；
2、在场上顶撞裁判者黄牌警告，不听劝阻或辱骂裁判直接出示红牌，情节恶劣者取消该队本次联赛比赛成绩，扣除200元保证金；
3、比赛中队员发生口角者，黄牌警告，不听劝阻或打架者给予红牌，情节恶劣者取消该队本次联赛比赛成绩，扣除200元保证金；
4、每场比赛前15分钟上交本场比赛首发11人名单，迟到15分钟者，按弃权处理，比分记为0：3；
5、各队赛后清理球场垃圾，否则不得参加精神文明奖评比，并扣保证金20元；
6、凡发现未报名、冒名顶替而参加比赛的队员，经查证属实该队当场比赛判负，比分记为0：3；
7、本次比赛中的严重违纪行为和事件，由体育系交学校保卫科负责处理。
四、奖励办法
冠军：奖杯、证书
亚军：奖杯、证书
季军：奖杯、证书
精神文明奖：奖状

